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船舶所有权争议、 外贸行情低

迷、合伙人反目……近期，一起涉及

数千万元船舶处置的商事纠纷在普

陀区桃浦镇“三所联动”服务中心纠

纷调解室完成调解。经过司法所、派

出所、律师事务所的联合“会诊”，这

艘争议船只最终在法理与情理的平

衡中找到了“破冰”出口。

隐名持股埋隐患

十多年前， 老高等多名合伙人

与企业家陈总共同出资购买了一艘

大型货轮， 约定老高等人占 49%所

有权， 陈总占 51%。 随着陈总创办

的集团不断发展壮大， 这艘船被登

记至公司名下， 但双方私下签订协

议， 老高等人仍享有 49%权益。

然而， 近年外贸行情持续低

迷， 船舶运营收益锐减。 老高等人

要求集团出售该船只并按比例分配

款项， 但船舶登记信息与私下协议

的不匹配， 加上难寻买家， 双方矛

盾逐渐升级。 2024 年年底， 多次

协商未果后， 老高等人向桃浦镇

“三所联动” 服务中心寻求帮助。

“表面上是一艘船该不该卖的

问题， 实际涉及物权登记、 隐名股

东权益、 市场风险分担等多重法律

难点。” 桃浦司法所调解员回忆，

调解初期， 双方火药味十足———老

高等权利人一方质疑集团“故意拖

延变卖”， 集团方则强调“市场价

太低， 卖船就是直接亏损”。

于是， 调解团队迅速厘清这起

纠纷的三个关键症结： 尽管存在私

下协议， 但船舶登记信息缺失导致

老高等人的权益缺乏法律保障； 双

方均同意卖船， 但对价格预期和处置

方式存在分歧； 若长期滞销， 拆船废

铁变卖可能成为唯一选择。 “三所联

动” 调解室内， 在派出所民警与调解

员的协调下， 双方情绪逐渐平复。

“确权兜底 + 限期破冰”

经过三轮磋商， 上海申道律师事

务所律师提出“两步走”方案获得了双

方的一致认可。第一步应进行“法律确

权”———集团与老高等人共同向海事

局申请变更船舶登记， 将 49%份额明

确写入船舶证，消除隐性风险；第二步

则为“限期共售”———双方约定在今年

7 月前共同寻找买家， 若未能以合理

价格售出，则启动拆船程序，按废钢市

场价格分配收益。

“这个方案既保障了我们的合法

权益， 也给企业留出了市场缓冲期。”

老高在调解协议签署后表示。

从剑拔弩张到握手言和， “三所

联动” 通过“确权 + 共售 + 拆船预

案” 的递进式解决方案， 化解了这起

矛盾纠纷。

“三所联动” 巧解千万船舶纠

纷， 彰显了基层治理法治力量。 权利

人要求卖船分钱， 却因登记信息与协

议不符以及市场遇冷， 与企业方矛盾

激化。 “三所联动” 介入后， 司法

所、 派出所、 律师事务所协同厘清关

键问题。 律师提出“两步走” 方案，

先确权， 再限期共售， 若未成交则拆

船按废钢价分收益， 最终促成双方达

成和解。 此次调解融合法理与情理，

“三所” 优势互补， 为基层商事纠纷

化解提供了宝贵经验。

楼道里的“包裹悬案”

今年 2 月， 健身教练乌先生将

五个贴着快递单的包裹整齐码放在

自家门口。 透明胶带捆扎的训练服

下， 隐约可见学员资格证书的硬壳

封面。 “都是要寄给外地学员的，

最迟明天必须发出。” 他致电快递

员后转身回屋打扫， 却不知这场寻

常的寄件即将引爆一场风暴。

20 分钟后， 快递员的来电让

乌先生如坠冰窟： “门口没有包

裹！” 调取楼道监控的请求遭物业

否决： “这片区域没装摄像头。”

民警介入后发现， 隔壁单元长期空

置的房屋恰在当日迎来新住户小

白。 当民警敲开房门时， 五个包裹

中的四个正躺在玄关地板上， 唯独

装着证书的纸箱不见踪影。

“肯定是他们藏起来了！” 乌

先生指着小白母亲质问， “证书补

办要上万元， 这就是盗窃！” 而刚

经历搬家混乱的白家更是委屈：

“包裹就堆在过道， 我们还以为是

自家行李！” 一方坚称损失惨重，

一方怒斥恶意敲诈， 防盗门内外弥

漫着刺鼻的火药味。

随着事件的发酵， 双方的法律

争议也愈发激烈。 乌先生认为， 小

白的行为已构成盗窃， 必须承担全

部责任； 而小白则坚称自己无罪，

是乌先生放置包裹不当才导致了这

场误会。 双方各执一词， 互不相

让， 调解工作陷入了僵局。

调解介入，共情为先

面对这场看似无解的纠纷， 高

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迅速介入。 调

解员深知， 要化解这场矛盾， 首先

必须让双方放下成见， 倾听对方的

声音。 于是， 调解员采取了“共

情” 策略， 先分别与乌先生和小白

进行深入交谈， 了解他们的内心想

法和实际困难。

在与乌先生的交谈中， 调解员

耐心倾听他的抱怨和不满， 同时引

导他换位思考， 理解小白一家搬家

的忙碌和不易。 调解员说： “乌先

生， 您的心情我完全理解， 但咱们

也得想想， 小白一家也是初来乍

到， 忙乱之中难免出错。 咱们能不

能试着从对方的角度去理解一下

呢？”

调解员提出自己的看法， 乌先

生将包裹放置在他人门口， 增加了

误拿的风险， 同时作为物品的主

人， 乌先生没有看护好包裹， 对包

裹遗失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调解员又与小白沟通， 小白作为

房屋使用人， 对拿进屋内的物品负有

妥善保管的义务， 因疏忽未及时甄

别， 造成他人财物损失的， 存在过

错， 应当承担一定的侵权责任。 乌先

生已通过聊天记录、 快递凭证等举

证， 证明了包裹的遗失， 若小白主张

包裹已完整返还， 需提供证据自证。

1000元换回“邻里温度”

调解员劝导双方， 作为邻居， 如

果考虑问题更细致周到， 处理问题更

理性， 那么事件最终的结果可能就会

不同。 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理性看

待， 才能避免误会的产生和矛盾的加

剧。 经过耐心劝解后， 现场气氛得到

了初步缓和。 此时， 调解员提出了

“责任共担” 方案， 结合证书补办费

用， 由小白给予适当补偿。 对于调解

员的提议， 双方均无异议。

经协商， 小白自愿于调解当日一

次性补偿乌先生 1000 元， 涵盖证书

补办费用及全部损失。 双方签署书面

调解协议， 同意对此事做一次性了

结， 互不追究其他责任。

一个包裹丢失引发的纠纷， 本质

是 “相邻空间使用” 与 “现代生活习

惯” 的碰撞。 在城市化进程中， 钢筋

水泥的楼宇间更需要 “法理” 与 “人

情” 的平衡。

本案中， 应从事情发生的实际情

况来综合考量共同探讨， 以寻求更为

合理全面以及当事人更容易接受的化

解矛盾的方法。 双方对事实的认知存

在一定的偏差， 是引发此次纠纷的主

要原因。 从事件本身来看， 乌先生将

准备邮寄的包裹放置在小白的家门

口， 是导致部分物件遗失的起因， 而

小白在搬家的过程中误将包裹拿进屋

的可能性较大， 应承担的过失责任相

对较轻。 调解员遵循了公平、 合理、

自愿的原则， 在充分了解本案的实际

情况下， 以法律为准绳， 通过为双方

当事人提供详尽的法律释义和释疑，

厘清了该起事件的实际情况， 结合民

情民意和公序良俗进行劝说调解。

最终， 双方在自愿的前提下达成

共识， 完成了调解协议的签订， 既使

得双方对本次事件的本质有了相对理

性的认识和理解， 也更好地化解了双

方的矛盾和纠纷， 再次体现出了法律

效果和社会效应的有机结合和统一。

“五个包裹转眼少了一个， 学员的证书全在里

面！” 健身教练乌先生攥着手机， 额角青筋直跳。

一墙之隔， 刚搬入新居的小白同样怒火中烧： “凭

什么说我们偷东西？” 一场因快递误拿引发的“邻

里大战”， 在浦东某小区内掀起轩然大波。 当监控

缺失让真相成谜， 高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以“法理

为尺、 人情为线”， 仅用 48 小时便解开这场“罗生

门”。 调解员抽丝剥茧还原“消失” 包裹的真相，

更让剑拔弩张的邻居握手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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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行情不好，股东要求“卖船分钱”？
企业方：现在卖直接亏损！“三所联动”找到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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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席记者 陈颖婷

【调解心得】

【调解心得】


